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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70(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 

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白俄罗斯、贝宁、博茨瓦纳、布隆迪、中国、刚果、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

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

马来西亚、莫桑比克、缅甸、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圣卢西亚、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

和津巴布韦：决议草案 
 
 

  促进国际合作并重视非选择性、公正性和客观性以加强联合国在人权领

域的行动 
 
 

 大会， 

 铭记联合国的宗旨包括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为根据

的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

属于经济、社会、文化或人道主义性质的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

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希望进一步发展国际合作，促进和鼓励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考虑到这种国际合作应以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
1
 两

项国际人权公约
2
 和其他相关文书所载的原则为基础，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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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信联合国在人权领域采取行动时，不仅应对所有社会的各种问题有深刻了

解，还应充分尊重每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严格遵守《宪章》的宗旨

和原则，行动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和鼓励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回顾其以往这方面的各项决议， 

 重申必须按照世界人权会议 1993 年 6 月 25 日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

领》
3
 所申明的确保人权问题的审议工作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和非选择性， 

 申明负责各个专题和国家的特别报告员和代表以及工作组成员在执行任务

时必须客观、独立和审慎， 

 强调各国政府有义务促进和保护人权，并履行本国根据国际法，特别是《宪

章》以及人权领域各项国际文书所承担的责任， 

 1. 重申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人民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所有人民

都有权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及从事其经济、社会和文

化发展，每个国家都有义务在《宪章》规定的范围内尊重这一权利，包括尊重领

土完整； 

 2. 重申促进和鼓励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对不论何处发生的侵犯人权行

为随时保持警惕是联合国的宗旨之一，也是所有会员国应与联合国合作执行的任

务； 

 3. 吁请所有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
1 
《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2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2
 及其他相关国际文书，进

行其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活动，包括在这一领域发展进一步的国际合作，并且避免

进行任何不符合这一国际框架的活动； 

 4. 认为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应具有实效，有助于履行防止大规模公然侵犯

全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为的迫切任务，并有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5. 重申作为国际社会理应关切的事项，促进、保护和充分实现所有人权和

基本自由应以非选择性、公正性和客观性为指导原则，不应用于政治目的； 

 6. 请联合国系统内所有人权机构以及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独立专家和工作

组在履行任务时适当考虑到本决议的内容； 

 7. 表示深信对人权问题采取不偏袒和公平的态度有助于促进国际合作以

及切实促进、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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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强调在这方面不断需要关于所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和事件的

公正、客观的资料； 

 9. 请会员国在本国法律制度范围内依照国际法，特别是《宪章》及国际人

权文书所规定的义务，酌情考虑采取其认为适当的措施，以便进一步发展国际合

作，促进和鼓励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10. 请人权理事会适当考虑本决议，并考虑关于促进国际合作并重视非选择

性、公正性和客观性以加强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行动的进一步建议； 

 11. 请秘书长向会员国、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进一步征求切实可行的建

议和意见，此种建议和意见应有助于在非选择性、公正性和客观性原则的基础上

促进国际合作，以加强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行动，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四届

会议提交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面报告； 

 12. 决定在第六十四届会议题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项目下审议这一事项。 

 


